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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

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分別於 99 年 10 月 6 日及 100

年 8 月 8 日發布實施。其中，「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

建) 」變更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一案之「商業區(商二)」誤植為「商

業區(商一)」造成與「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計畫圖不符，為使與現行實際使用分區相符，爰提出

本計畫之訂正(原變更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一案內容詳見附件一)。 

貳、法令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依內政部民國 68 年 3月 13 日台內營第 942 號函辦理。 

參、訂正位置、範圍 

本案訂正位置係於知本溫泉橋及東 58 號縣道南側(參見圖一)，範

圍為前言所述之商業區。  

肆、訂正理由 

核定編號第一案範圍商業區係屬計畫區第二種商業區（商二），於

辦理「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案時誤植為第一種商業

區（商一），為符合實際土地使用分區，訂正上述計畫書圖不符部分。 

伍、訂正內容 

「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案變更內容明細表核定

編號第一案變更內容「商業區(商一) 」及「商業區」訂正為「商業區(商

二)」，其訂正內容明細詳表一、圖二，訂正後之內容參見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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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訂正「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變更內容明細表核

定編號第一案」訂正位置示意圖 

表一  訂正「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變更內容明細表核

定編號第一案」訂正內容明細表 

圖二  訂正「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變更內容明細表核

定編號第一案」訂正內容示意圖 

圖三  訂正「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變更內容明細表核

定編號第一案」訂正後示意圖 

附件一  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變更內容明細表核

定編號第一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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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訂正內容)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訂 正 理 由備 註

河川區兼
供道路使
用(0.05)

商業區 
(商二) 
(0.06) 

道路用地
(0.01) 

臺東縣政府府建
都字第10000881
81B號函100.08.
08發布實施內容
－原計畫欄標示
為「商業區(商一
) 」。 

一 一 溫泉橋西

南側之商

業區、停

一、服務

中心用地

等 
商業區 
(計畫圖標
示為－(商
一)) 
(附) 
(0.06) 

商業區 
(商二) 
(附) 
(0.06) 

原範圍之商業區
係屬第二種商業
區（商二），於
辦理「變更知本
溫泉風景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變更內
容明細表新編號
第七案)(配合莫
拉克颱風災後重
建) 」案時誤植
為第一種商業區
（商一），為符
合實際土地使用
分區，訂正上述
計畫書圖不符部
分。 

臺東縣政府府建
都字第10000881
81B號函100.08.
08發布實施內容
－計畫圖誤植為
「 (商一) 」。

註：1.本計畫未指明訂正部分，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 
2.臺東縣政府 100.08.08 府建都字第 1000088181B 號函發布實施「變更知本溫泉風

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
風災後重建) 」案變更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一案變更內容詳附件一。 

 

 

 

 
 

表一  訂正「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變更內容明細表核定編

號第一案」案變更內容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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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東縣政府府建都字第1000088181B號函自100.08.08發布實施

「變更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

細表新編號第七案)(配合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案變更內容明

細表核定編號第一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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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訂時間：中華民國一○○年九月 

修訂時間：中華民國一○一年一月 

修訂時間：中華民國一○一年四月 


